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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大纲依据TZ 6－2021《农业机械专项鉴定大纲编写规则》编制。

本大纲与 DG45/Z 011—2020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内容变化如下：

——修改了术语和定义；

——修改了部分一致性检查项目允许变化的限制范围；

——修改了创新性评价内容；

——修改了除杂率和损失率的试验方法；

——修改了表3中除杂率和损失率的指标要求。

本大纲自实施之日起代替DG45/Z 011—2020。

本大纲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提出。

本大纲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机械化服务中心鉴定站技术归口。

本大纲起草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机械化服务中心鉴定站。

本大纲主要起草人：莫彧、韦玲云、刘灵知、易建贵、程鹏。

本大纲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DG45/Z 01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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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蔗除杂设备

1 范围

本大纲规定了甘蔗除杂设备专项鉴定的鉴定内容、方法和判定规则。

本大纲适用于甘蔗除杂设备（以下简称“除杂机”）的专项鉴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0395.1 农林机械 安全 第1部分：总则

GB 10396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草坪和园艺动力机械 安全标志和危险图形 总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甘蔗除杂设备

清除收获后原料甘蔗中夹杂物的设备。按产品功能设计分为切段式甘蔗除杂设备、整秆式甘蔗除杂

设备和复合式甘蔗除杂设备。

3.2

切段式甘蔗除杂设备

清除切段式联合收获机收获后原料甘蔗中夹杂物的设备。

3.3

整秆甘蔗除杂设备

清除割堆机、割铺机或人工收获后未剥叶的整秆带叶的甘蔗原料中夹杂物的设备。除杂后蔗茎保持

整秆状态。

3.4

复合式甘蔗除杂设备

既可以清除切段式联合收获机收获后原料甘蔗中夹杂物，也可以清除割堆机、割铺机或人工收获后

未剥叶的整秆带叶的甘蔗原料中夹杂物的设备。整秆带叶的甘蔗原料除杂后蔗茎为切段状态。

3.5

夹杂物

原料蔗中夹带的蔗叶、叶鞘（壳）、蔗梢、蔗花、须根、蔗笋（1m以下的后生分蘖茎）、蔗茎地下

部节密集部位（俗称“烟斗头”）、石块、泥沙和干枯茎、腐败茎、严重病虫鼠害茎及其它非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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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生长点

蔗株梢部初生茎叶交汇处。

3.7

蔗梢

蔗株生长点向下15cm处以上的茎叶部分。

4 基本要求

4.1 4.1 申请方需提供的文件资料

除申请时提交的材料之外，制造商（申请方）需补充提供以下材料：

a) 产品规格确认表（见附录 A）一份；

b) 样机照片（左前方 45°、右前方 45°、正后方、产品铭牌各 1 张）；

c) 配套发动机符合国家环保部门相关要求的排气污染物检验报告复印件或环保信息社会公开文

件复印件；

d) 创新性证明材料（整机或部件的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科技成果评价证书、科技成果查新

报告之一）；

以上材料需加盖制造商公章。

4.2 参数准确度及仪器设备

被测参数的准确度要求见表1。选用仪器设备的量程和准确度应满足表1的要求。试验用仪器设备应

经过计量检定或校准且在有效期内。

表 1 被测参数准确度要求

序号 参数名称 测量范围 准确度要求

1 长度
≥5 m 10 mm

0 m～5 m 1 mm

2 质量
≥5000 g 10 g

0 g～5000 g 1 g

3 时间 0 h～24 h 1s/24h

4 噪声 35dB(A)～130dB(A) 2级

5 绝缘电阻 0 MΩ～500 MΩ 10 %

6 温度 0 ℃～100 ℃ 1 ℃

7 湿度 20%RH～90%RH 5%RH

4.3 样机确定

样机由制造商（申请方）无偿提供且应是12个月以内安装验收交付的合格产品。由鉴定机构在制造

商（申请方）指定的使用现场获取，样机数量为1台。制造商（申请方）对鉴定结果无异议时，样机由

制造商（申请方）自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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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型号编制规则

6 C Z —□ □

改进型号：原型不标注；改进型用英文字母A、B、C…标注；

主参数：用额定处理量表示,单位为t/h。

产品代号2：用“蔗”字的首位拼音字母表示“用于甘蔗”；

产品代号1：用“除”字的首位拼音字母表示“除杂设备”；

大类代号：6为农产品初加工中的糖加工清理分级机械。

示例：6CZ-50 表示第一次生产的额定处理量为 50t/h 的甘蔗除杂设备。

5 鉴定内容和方法

5.1 一致性检查

5.1.1 检查内容和方法

一致性检查的项目、允许变化的限制范围及检查方法见表2。制造商（申请方）填报的产品规格确

认表的设计值应与产品执行标准、产品使用说明书所描述的一致。对照产品规格确认表的设计值对样机

的相应项目进行检查。

表 2 一致性检查项目、允许变化的限制范围及检查方法

序号 检查项目 限制范围 检查方法

1 型号名称 一致 核对

2 结构型式 一致 核对

3 配套电机标定功率 一致 核对

4 配套电机额定转速 一致 核对

5 配套发动机标定功率 一致 核对

6 配套发动机额定转速 一致 核对

7 清选方式 一致 核对

8 喂入方式 一致 核对

9 振动筛
型式 一致 核对

筛片面积 允许偏差为 5% 测量

10 清选滚筒
型式 一致 核对

数量 一致 核对

11 剥离装置

输送辊
型式 一致 核对

数量 一致 核对

除杂辊
型式 一致 核对

数量 一致 核对

12 风机

型式 一致 核对

规格 一致 核对

数量 一致 核对

13 清洗装置
喷头规格 一致 核对

喷头数量 一致 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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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续

序号 参数名称 测量范围 准确度要求

14 输送带（机）
型式 一致 核对

数量 一致 核对

注：因机具结构不同,不适用的项目不进行检查。

5.1.2 判定规则

一致性检查的全部项目结果均满足表2要求时，一致性检查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一致性检

查结论为不符合大纲要求。

5.2 创新性评价

5.2.1 评价方法

5.2.1.1 依据创新产品应用领域、技术创新点的情况，采用材料评审方式或专家组评价方式之一进行

评价。

5.2.1.2 材料评审方式，由省级农机试验鉴定机构依据制造商提供以下材料之一进行评价：

a) 发明专利；

b) 实用新型专利；

c) 科技成果查新报告；

d) 省级以上具有创新性科技成果评价证书。

5.2.1.3 专家组评价方式，由省级以上农机事业单位或农机学会(协会)等组织专家组成评审组，依据

制造商提供的创新性材料进行评价，专家组人数为单数且不少于 3 名。

5.2.2 判定规则

5.2.2.1 材料评审的，通过评价形成创新性评价意见，认为产品具有创新性，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

否则，结论为不符合大纲要求。

5.2.2.2 专家组评价的，专家组形成创新性评价意见，2/3 以上的专家评价该产品具有创新性，结论

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结论为不符合大纲要求。

5.3 安全性检查

5.3.1 安全性能

5.3.1.1 绝缘电阻

常态下，各电动机接线端子与机体间的绝缘电阻应不小于20 MΩ，用绝缘电阻测试仪（或兆欧表）

施加500V 电压，测量电机接线端子、配电箱接线端子与机体间的绝缘电阻。结果取最小值。

5.3.1.2 空载噪声

空载噪声应不大于86dB(A)。测量在空运转时进行。除杂机周围不应放置障碍物，在距机器表面 1m,

距地面高度 1.5m 的前、后、左、右 4 点，测定除杂机的空载运转噪声，每点测 3 次，取平均值。声

级计用 A 计权慢档。实测噪声值与本底噪声值之差不小于10dB（A）。



DG45/Z 011—2021

5

5.3.2 安全防护

5.3.2.1 外露传动件、外伸的轴端及风机外露的进风口应有防护装置，防护装置应牢固、可靠。

5.3.2.2 防护装置应能保证人体任何部位不会触及转动部件，并不妨碍机器操作和保养。

5.3.2.3 防护装置应有足够的强度，保证人体触及时不产生变形或位移。

5.3.2.4 采用金属网防护装置时，金属网孔尺寸应符合 GB 10395.1 的规定。

5.3.2.5 除杂机杂余搅龙出口密封齿板应兼有安全防护作用，手指穿过密封齿板至搅龙的安全距离应

符合 GB 10395.1 的规定。

5.3.2.6 以电动机为动力的除杂机，传动系统应有安全防护装置。以发动机、拖拉机等为动力的除杂

机，在使用说明书中应提醒用户，使用时应配备安全防护装置或采取其他安全防护措施。

5.3.3 安全信息

5.3.3.1 对操作者存在或有潜在危险的防护装置、外露运动的筛体、杂余搅龙出口密封齿板、输送带

（机）出入料口等部位，应在其附近明显位置上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安全标志应符合 GB 10396 的规定。

5.3.3.2 除杂机应在醒目位置标明主要旋转件的转向。

5.3.3.3 机器上设置的安全警示标志应在使用说明书中复现，并说明安全标志在机器上的固定位置。

5.3.3.4 使用说明书中应有详细的安全使用注意事项，包括以下内容：

a) 初次使用前，操作者应认真阅读使用说明书，了解除杂机的结构，熟悉其性能和操作方法；

b) 严格按照使用说明书安装机器，基础应坚实、牢固、水平；

c) 应根据产品说明书的规定选配动力，不应改变产品说明书规定的各传动轴转速；

d) 除杂机以电机为动力时，应设置漏电保护装置；以柴油机为动力时，发热部件应有防护措施，

蓄电池的非接地端应进行绝缘防护；

e) 除杂机的工作场地应宽敞、通风，备有可靠的灭火设备；

f) 工作时如发生异常声响应立即停机检查，严禁在机器运转时排除故障，严禁在工作状态下打开

防护罩；

5.3.4 判定规则

安全性能、安全防护、安全信息均满足要求时，安全性检查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安全性检

查结论为不符合大纲要求。

5.4 适用地区性能试验

5.4.1 试验内容

性能试验内容包括生产率、除杂率、损失率。

5.4.2 试验条件

5.4.2.1 试验场地应宽敞、平坦。

5.4.2.2 除杂机上料、出料需要的附属设备生产能力应与除杂机相匹配。

5.4.2.3 按使用说明书规定配备操作人员。

5.4.2.4 按使用说明书规定起动除杂机和上料、出料设备，喂入准备好的试验用原料甘蔗，调整到标

定生产率，稳定运行 10min，即可进入试验程序。

5.4.3 试验方法

5.4.3.1 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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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杂机在标定生产率状态下空载稳定运行后，连续测量不少于30min，进行1次试验，按式（1）式

计算生产率：

 q
c

W
E

t
……………………………………（1）

式中：

Ec——生产率，单位为吨每小时（t/h）；

Ｗq——测试时间内喂入的原料甘蔗质量，单位为吨（t）；

t——测试时间，单位为小时（h）。

5.4.3.2 除杂率

准备不少于200kg除杂前的甘蔗原料称重，清理排杂口，确保除杂机内无其它物料，不让其它杂质

混淆试验结果。将原料喂入除杂机，工作结束后收集各处的夹杂物并称重，测1次，按式（2）式计算：

100


 
 
pz q

pz c q

Z Z
Z Z Z

……………………………………（2）

式中：

β——除杂率，%；

Zpz——排杂口处清出夹杂物质量，单位为千克（kg）；

Zc——出料口接取物料中清出的夹杂物质量，单位为千克（kg）；

Zq——其它（掉落地或留在除杂设备机体内等）夹杂物质量，单位为千克（kg）；

5.4.3.3 损失率

与5.4.3.2同时进行，工作结束后收集出料口之外的其它各处的蔗茎并称重，测1次，按式（3）式

计算：

100
( )




 
  

pz q

s pz c q

W W
A Z Z Z

……………………………………（3）

式中：

γ——损失率，%；

As——除杂前称取的甘蔗原料，单位为千克（kg）；

Wpz——排杂口排出的蔗茎质量，单位为千克（kg）；

Wq——其它（掉落地或留在除杂设备机体内等）蔗茎质量，单位为千克（kg）。

5.4.4 判定规则

5.4.4.1 性能试验满足表 3 中“适用地区性能试验”指标的要求，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结论

为不符合大纲要求。

5.4.4.2 性能试验可采信具有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依据本大纲出具的检验检测结果。

5.5 综合判定规则

5.5.1 产品一致性检查、创新性评价、安全性检查、适用地区性能试验为一级指标，其包含的各检查

项目为二级指标。指标分级与要求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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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综合判定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序号 项 目 单位 要求

一致性检查 1 表2 / 符合本大纲第5.1.2的要求。

创新性评价 1 见5.2.1 / 符合本大纲第5.2.2的要求。

安全性检查

1

安全性能 绝缘电阻 MΩ ≤ ≥20

空载噪声 dB(A) ≤86

2 安全防护 / 符合本大纲第5.3.2的要求。

3 安全信息 / 符合本大纲第5.3.3的要求。

适用地区

性能试验

1 生产率 t/h 符合企业规定值。

2 除杂率 /

整秆式 ≥85%

切段式 ≥50%

复合式
整杆除杂：≥75%

切段除杂：≥50%

3 损失率 /

整秆式 ≤1%

切段式 ≤1%

复合式
整杆除杂：≤5%

切段除杂：≤1%

5.5.2 一级指标均符合大纲要求时，专项鉴定结论为通过；否则，结论为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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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产品规格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设计值

1 型号名称 /

2 结构型式 /

3 配套电机标定功率 kW

4 配套电机额定转速 r/min

5 配套发动机标定功率 kW

6 配套发动机额定转速 r/min

7 清选方式 /

8 喂入方式 /

9 振动筛

型式 /

筛片面积 m
2

振动频率 Hz

振幅 mm

10 清选滚筒

型式 /

数量 个

滚筒长度 mm

滚筒直径 mm

11 剥离装置

输送辊

型式 /

数量 个

辊长度 mm

辊直径 mm

除杂辊

型式 /

数量 个

辊长度 mm

辊直径 mm

12 风机

型式 /

规格 /

数量 个

叶轮直径 mm

13 清洗装置

水池容积 m
3

喷头规格 /

喷头数量 个

14 输送带（机）

型式 /

数量 个

长度 mm

宽度 mm

注：因机具结构不同,不适用的项目不进行检查。

企业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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